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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以狼人文化为背景的社交游戏在

手游端异常火爆的一年，同时是创业与投资的新风

口。这种火爆也让 “狼人杀”商标一度成为游戏行

业的关键热搜词。

“周期短、复制率高”是游戏行业的特点，

也是游戏行业屡禁不止的乱象。“三国杀”“王者

荣耀”等耳熟能详的游戏，当年都耗费了大量的人

力、财力用于商标维权，“狼人杀”品牌的游戏同

样也难逃厄运。

自2015年以来，由西安云睿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出品的“狼人杀”品牌在线及APP游戏，出现从

线下至线上的爆发式逆袭，成为综艺节目、游戏公

司、直播平台乃至投资机构的宠儿。然而，这款以

狼人文化为背景的社交游戏迅速爆红的背后，是不

容忽视的游戏行业白热化市场中的无序竞争、侵犯

知识产权和商标权的隐忧。

据了解，“狼人杀”品牌产品，是一款多人

参与的、以语言描述推动的、较量口才和分析判断

能力的策略类桌面游戏；“狼人杀”品牌的桌面游

戏，于2010年由北京大魔王桌游俱乐部出版发行，

并在2010年申请注册了商标，属于以狼人文化为

背景的推理游戏的一个特定桌游产品。2015年，

西安云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游星（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对北京华彩天成数字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旗下北京大魔王桌游俱乐部的“狼人杀”品牌进

行了全资收购，而后由西安云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在2015年底着手“狼人杀”品牌游戏的在线改编

狼人杀商标纠纷：用法律手段保护游戏名称

本刊记者  马君

和开发。随后西安云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全

资子公司“狼人杀（海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专注于“狼人杀”品牌游戏官方系列产品的运营和

开发。获得“狼人杀”品牌后，西安云睿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就通过互联网和微信公众号开展了“狼人

杀”品牌在线游戏的研发和推广，一年时间内发展

了150万线上用户，培养了1万多名线下法官，共有

2000多万人次参与了游戏。此外，西安云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还对“狼人杀”品牌进行了IP化运营，

从小说、影视，甚至线下实体店等多方面立体化打

造和完善“狼人杀”IP。

“我们非常重视‘狼人杀’品牌的商标及相关

知识产权保护，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品牌和产品

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下可以让我们走的更远。” 西安

云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阴永珂介绍说，“我们

自主开发的线上‘狼人杀’品牌的这款游戏，在我

狼人杀限定版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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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原有线下产品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了游戏的世

界观和游戏里的英雄设定，通过西方狼人文化和神

秘的人物剧情结合，加上新颖的美术设计，一经推

出，便成为国内80后、90后以及00后的玩家们喜欢

和追捧的游戏之一。2016年至2018年我们连续举办

了八届狼人杀英雄联赛，最近一次的赛事我们为选

手发放了50余万的赛事奖金。目前，西安云睿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拥有了这款游戏的专利、商标等

相关知识产权，所开发的《狼人杀-官方正版》APP

也由网易进行代理发行。2017年初，‘狼人杀’在

资本和市场的推动下爆火后，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

题就是维权。由于多家‘狼人游戏’的命名中包含

‘狼人杀’文字，导致‘狼人杀’商标出现泛化迹

象，公司积极通过聘请律师发函、向平台投诉、提

起民事诉讼等多种方式向多家游戏运营方和平台方

主张‘狼人杀’的商标权利，苹果、华为、小米等

诸多运营商店下架了十几款侵权产品，部分游戏运

营方达成授权和解，经过艰难维权，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狼人杀’作为商标逐渐被玩家接受。”

通过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西安云睿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拥有第28类“狼人杀”商标， 核准使用

在“麻将牌；木偶；拼图玩

具；棋；棋类游戏”等商品

上。此后又增补了第9、16、

35、41、42等类的商标申

请。截至到目前（笔者查询

于4月26日），网站上关于

“狼人杀”的商标申请可以

检索到132项，涉及公司19

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中规

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

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

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

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

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

成其他损害的，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

随着市场规模与用户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

进入游戏市场尤其是手游市场。由于游戏市场巨大

利润的吸引及目前对游戏侵权认定的模糊性和困难

性等因素，商标纠纷及侵权案件在游戏行业大量出

现。面对频发的“狼人杀”之争，西安云睿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强烈的知识产权意识，积极的、全方位

的商标维权之道，使其临危不乱，维护了自身的合

法权益，这对于频发侵权案件的游戏市场，有着重

要的借鉴意义。“狼人杀”的商标之争，也给游戏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考。

阴永珂表示，“做一款玩家真正喜爱的产品是

每个游戏人的梦想，但同时不要忽略知识产权的重要

性，只有两者都掌握才能掌握未来网游市场的核心竞

争力。与很多年前的在线视频行业正版风潮一样，游

戏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也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和保

障。因为只有充分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注重游戏商标

权，消除网络游戏‘搭便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预

防机制，才能避免侵权盗版乱象。”

狼人杀英雄联赛WPL2018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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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葵花宝

典”商标无效宣告案作出 2018京行终6240号判决

（下称6240号判决），一石激起千层浪，再次引发

了授权确权行政案件中有关“商品化权益”保护的

热烈讨论。与以往的行政及司法实践相比，6240

号判决为“商品化权益”选择了一条全新的保护路

径，以至于有学者惊呼“商品化权益”保护进入2.0

时代。但在笔者看来，在这条全新的保护路径上仍

然荆棘丛生，2.0时代任重道远。

一、对民事权益的保护必须以法有明文规定为前

提吗？

《民法总则》第126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法

商品化权益保护的2.0时代真的来了吗？
——兼评“葵花宝典”商标无效案

孙明娟

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6240号判决从文义

角度解读了本条并将其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即：无

论民事权利，还是民事权益，都应当由法律予以规

定方能获得保护。此处应注意的是，6240号判决将

“民事权益”作为第126条中“利益”一词的对应表

述，与“民事权利”并称，其实质应为法律所保护

的利益，即“法益”。为便于回应，笔者在本文中

亦从此用法[1]。6240号判决将民事权益（法益）保

护的前提条件理解为法有明文规定，笔者对此持不

同意见。

第一，民事权益的产生植根于市民社会的自发

秩序而非法律的规定。民事主体因日常生活和经济

往来所生的利益多种多样，有些利益内容及边界相

对确定，为便于保护，法律将其制度化为权利。有

些利益是一时性的，或者内容和边界会发生变化，

法律仅在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对其予以确认并保护[2]，

这些有保护价值的法律上的利益，即笔者所称的

“民事权益”。还有些利益，由于其边界过于模糊

或者纯属道德范畴，法律对其不予评价。本案所涉

本栏目由

上海百一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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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商品化权益即属于法益之一种，当作品知名度

高、影响力大时，权利人在相关衍生行业可获取的

商业利益甚为可观，一旦影响力下降，其商业推广

价值减弱甚至丧失，商品化权益亦随之消失。

第二，从侵权行为的角度，以故意违背善良风

俗的方式侵害法益的，加害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尽管这种被侵害的法益可能并未见诸于法律条文的

明确规定。就商品化权益而言，涉案作品的知名度

并非不可举证，相关公众对这种客观的知名度状况

亦非不可预测。事实上，债权相较于商品化权益而

言，其公示性更差，但这并不妨碍第三人故意侵害

债权也要承担侵权责任。商品化权益至少还有涉案

作品及其构成元素知名度这一外观可供识别，擅自

将他人知名作品名称或虚拟角色名称等注册在相关

衍生行业上，主观故意亦不难认定。因此，6240号

判决关于相关公众因无法对商品化权益作出事先预

见而无法规避侵权行为的判断并不成立。[3]

综上，以法律规定作为利益保护的前提，实质

上是对制定法的美好想象，毕竟人力有时而穷，而

现实生活复杂多变，期待立法者对各种民事权益详

尽列举实属苛求。因此，要求法有明文时才对民事

权益予以保护与民法基本原理以及实践相悖。

二、因确定请求权基础所生的种种疑虑

6240号判决认为其他民事主体只要不损害著作

权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各项权利，则应当认定其对

作品及构成元素的使用就是合法的，不需要承担民

事责任[4]。鉴于6240号判决认可2017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下称《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对于作品名称

和虚拟角色名称等的保护，这就意味着其他民事主

体将作品名称或虚拟角色名称等作品元素注册为商

标并非合法行为，根据6240号判决的前述观点，该

注册行为必然损害了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规定中的

某项权利，但作品名称和虚拟角色名称等又不属于

法律明确列举的著作权或邻接权，那么其损害的只

能是作为兜底条款存在的其他权利，也就是说，请

求权基础为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

但6240号判决同时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适

用时会使受到影响的其他经营者或包括著作权人在

内的其他民事主体享受到反射利益，该反射利益属

于《民法总则》第126条规定的民事权益[5]。进而要

求商标评审部门应当对诉争商标是否损害了完美公

司的反射利益、从而违反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条或第5条进行审查。这意味着，继著作权法第10

条第1款第（17）项之后，6240号判决又为作品构

成元素的保护找到了一个新的请求权基础——1993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或第5条。

以上的论述不免使笔者产生了几点疑问：其

一，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7）项规定的其他

权利和反法第2条或第5条所保护的利益都不够明

确，以此作为2001年《商标法》第31条在先权利

（含权益）的转致是否多余[6]？此外，商标法中规制

混淆及恶意注册的各条款均蕴含了反不正当竞争的

精神，既然有商标法中的特别规定可用，有什么必

要在法律适用时舍近求远呢？其二，如果将作品名

称等产生的权益按照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进行

保护，是否意味着权益上升为权利？其三，反射利

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可诉性，当事人如何基于

反射利益受损提出无效宣告主张呢？[7]

三、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商品化权益保护

商标法规定“申请注册商标不得损害他人现有

的在先权利，……”，该规定作为完全性法条，对

商标申请注册行为具有明显的约束力，是当事人主

张异议或宣告无效的常用请求权规范基础。尽管立

法使用的词语是“在先权利”，但无论是行政机关

还是法院，在适用伊始就已经对在先的商号权益给

予了保护。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将“在先权利”

条款解释为一种概括性规定，并将其他法律规定应

CHINA TRADEMARK 评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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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保护的合法权益纳入其中。

2 0 1 1 年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在 “ 邦 德

007BOND”商标异议复审行政案件中将知名电影

角色名称作为在先权利给予保护，但并未明确其商

品化权益属性[8]。2015年在“KUNG FU PANDA”

异议复审案和“TEAM BEATLES 添·甲虫”异议

复审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了“商品化权

（益）”应作为在先权利予以保护。至此，对于擅

自将他人作品名称、虚拟角色名称或乐队名称注册

为商标的行为，司法实践已基本确立了适用商品化

权益保护的路径。

《规定》第18条进一步将“在先权利”解释

为“包括当事人在诉争商标申请日之前享有的民事

权利或者其他应予保护的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

是，《规定》第18条对“合法权益”并不要求必须

是“法律规定的”，而仅要求是“应予保护

的”。笔者认为，这种细节之处的

改变与民法基本原理更加相

符，与民事基本法的立法

意旨更加一致 [9]。《规

定》第22条进一步明

确 了 “ 作 品 名 称 、

作品中的角色名称

等”可作为“在先

权益”予以保护，

“等”字的使用表

明 司 法 解 释 对 此 类

在先权益采取了一种

开 放 式 态 度 。 再 回 顾

“TEAM BEATLES 添·甲

虫”异议复审案，两审法院均

认可知名乐队名称可适用商品化权

益予以保护，这充分说明《规定》第22条中的

“等”字代表了列举未尽。《规定》发布后，行政

及司法实践中对于商品化权益予以保护的案件明显

增多，社会效果良好。

以上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判例足以说明，经过

长期的探索与实践，通过商品化权益这一路径对作

品名称等予以保护已经成为了一种实定法秩序。司

法审判人员应本着对既成实定法秩序的尊重和信仰

进行裁判，不宜随意改弦更张。

四、 关于商品化权益认定的几点思考

第一，应从混淆可能性和是否剥夺正当权利

人的交易机会两方面来考察对商品化权益的损害。

就“葵花宝典”无效案而言，葵花宝典在小说里不

仅是一部武功秘籍的名称，更是牵动小说情节发展

的一条主线，提及葵花宝典，读者就会想到笑傲江

湖，反之亦然。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在第41类“在计

算机网络上提供在线游戏”等服务上，这恰恰是武

侠小说作品经常涉及到的利益衍生行业，诉争商标

注册人的注册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诉争

商标的注册和使用必然会利用到“葵

花宝典”的知名度，使消费者将

其与知名武侠小说《笑傲江

湖》联系在一起，从而误

以为其取得了金庸先生

的授权，并最终挤占

了真正对金庸武侠作

品享有网游改编权利

的主体的利益。

第二，应区分对

作品元素的使用是否

为商业性使用。日常语

境 下 的 词 语 含 义 与 将 其

作为商标使用相关公众是否

可能混淆并无关联。例如“安

利”一词，现在已作为“强烈推荐”

的同义词被广泛使用，这种日常语境下的使

用不会损害知名直销品牌“安利”的权益，但如果

有人将其作为商业标识使用，尤其是使用在与日常

洗护用品或保健食品相关的商品或服务上，相关公

众极有可能产生混淆。同理，即使在日常生活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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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根据《民法总则》第120条和《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民事权益”是包含了“民事权利”和“利益”的统

称。但在很多场合下，“权利”“权益”“法益”因内涵上的重合导致经常被混用，而6240号判决显然是在“法益”的

概念上使用“民事权益”一词。

[2] “法律的确认”不同于“法律规定”，后者意味着法有明文，前者则多为司法实践中的个案认定。

[3] 另外，如果认定相关公众因不能预测而无法规避侵权行为，则法律对此种行为不宜给予负面评价，在无需保护的情

况下，似乎又不存在变更保护路径的需要了。

[4] 详见6240号判决第25-26页。

[5] 详见6240号判决第27页第6行起。

[6] 法有明文意味着法律规定清晰明确，例如“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但无论是著作权法上的其他权利还

是反法上的所谓反射利益，都远远谈不上清晰明确。其模糊、笼统的特征与实践中对于2001年商标法31条在先权益的理

解并无二致。既然以上二者符合《民法总则》对民事权益的保护要求，为什么2001年商标法31条所含盖的在先权益就不

符合要求了呢？

[7] 受不正当竞争行为影响的特定主体与该不正当竞争行为通常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并因此被赋予法律上的请求权，这

一点与反射利益受损不可诉完全不同。

[8] 参见（2011）高行终字第374号。

[9]  无论是《民法总则》第120条、第126条还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民事权益种类的规定均采取了开放性态度，有

利于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给予最充分的保护。

[10] 应当说明的是， 作为一种法益而非权利，“商品化权益”之名仅是一个类型化称谓而已，法律不会因为某种法益的

有名化即赋予其权利的属性。

下，“葵花宝典”可用于指代某种高级攻略，但这

种使用方式与特定商业领域内的标识性使用性质完

全不同。

第三，商品化权益的保护范围取决于相关衍

生行业的繁荣程度及经营业态[10]。商品化权益作为

一种法益，其内容和边界不像权利那样明确，因此

在确定保护范围时，需个案判定相关衍生行业的繁

荣程度及经营业态。例如动漫影视作品的衍生行业

繁荣度最高，所涉产品、服务范围也较为广泛，服

装、玩具、文具、陶瓷杯、甚至餐饮、游乐园服务

等都可能给权利人带来丰厚商业收益，这就是娱乐

业界所谓的大IP；而武侠小说的商业利益衍生方向

主要为影视和游戏业，如果改编后的影视或游戏作

品继续大热，则原有的衍生行业链会延伸至新的商

业领域。6240号判决所涉“葵花宝典”商标指定

使用的“在计算机网络上提供在线游戏”服务恰恰

属于武侠小说的重要利益衍生行业，而完美世界数

字公司（无效宣告申请人）已经取得了金庸先生多

部小说的游戏改编权并进行了相关游戏的开发。鉴

于以特定武侠小说为背景进行游戏改编已成为业界

常态，且完美世界数字公司已经进行了相关游戏的

开发，其基于作者授权所取得的游戏业收益（含期

待收益）理应受到保护。此外，与本案相关的一件

重要事实值得注意，诉争商标注册人在第41类“在

计算机网络上提供在线游戏”等服务上注册的多件

“笑傲江湖”商标已被商标评审部门另案宣告无

效，无效宣告裁定均已生效。
作者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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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以前没钱买华为，现在没钱买华为？

005 买来卖去，始祖鸟到底是哪国品牌？

008 从无印良品到网易严选，去品牌化的时代来了？

010 从椰树椰汁到桔子酒店，消费女性却打了自己的脸？

013 猫爪杯为什么这么火？

016 美国 supreme 和意大利 supreme 的真假之争

......

精彩节目抢先看：

 “品牌江湖”

由《中华商标》杂志社、月梅工作室、北京商标品牌创新示范区在喜

马拉雅平台联合打造的融媒体项目“品牌江湖”已上线，欢迎大家扫

描左下方二维码收听！

离不开的品牌  说不尽的江湖



北京商标品牌创新示范区

一带一路”商标与知识产权 在线纠纷解决
（ODR）工作会在商标品牌创新示范区顺
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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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标品牌创新示范区领导带队到中华
商标协会汇报商标通工作进展。

商标品牌创新示范区成功举办“中国品牌满意度洞察主题发布”媒体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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